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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300471        证券简称：厚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厚普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1、2025年4月21日，厚普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成都厚普低温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普低

温”）等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担

保总额度。其中，预计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

元，预计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含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额度使用期限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在前述期

限内，实际担保额度可在授权范围内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光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合同编号：D310121250624476），为厚普低温与成都银行发生的债务关系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2、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省嘉绮

瑞航空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绮瑞”）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授信种类

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提供累计不超过人

民币5,000万元的担保总额度，嘉绮瑞的其他股东将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者反担

保等风险控制措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7301202500000262），与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小担保”）、嘉绮瑞签订《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成担司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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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1051号），为嘉绮瑞与浦发银行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支行发生的债务

关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和反担保。嘉绮瑞的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措施。 

二、本次担保前后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

保方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

保方的担保余额 

公司 嘉绮瑞 69% 34.85% 1,200 万元 3,200 万元 

公司 厚普低温 100% 85.31% 1,300 万元 1,800 万元 

注：上表“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指2024年12月31日的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四川省嘉绮瑞航空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35644749220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11-18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都高新技术产业园旺隆路551号 

法定代表人：高杨 

注册资本：1,294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航空零部件、模具、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的技术研发、制造、销售及

技术咨询服务；商品进出口业务(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69%，成都德昇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0%，北

京同盛创优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持股11%。 

财务情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7,415.80万元、负债总额6,068.63万元、净

资产11,347.1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4,771.20万元、利润总额-3,837.37万元、净利润-

3,782.98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资产总额17,306.79万元、负债总额5,590.71万元、净资产11,716.09

万元；202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772.44万元、利润总额373.52万元、净利润368.92万元（未经

审计）。 

经查询，嘉绮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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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都厚普低温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6796934391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8-10-24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东七路 360 号  

法定代表人：李嘉宇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低温液体输送管道、液氮低温制冷设备、储存设备与配件以及空分配套设备

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电力控制设备、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五金交电、机械

工具设备、结构件、标准件；空分设备与低温液体设备、管道、阀门安装服务；货物进出口，

燃气设备、石油化工设备、仪器仪表、机电设备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财务情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7,409.34 万元、负债总额 6,320.66 万

元、净资产 1,088.68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3,170.02 万元、利润总额-451.01 万元、净利

润-451.01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896.53 万元、负债总额 7,839.73 万元、净资产

1,056.80 万元；2025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553.24 万元、利润总额-31.88 万元、净利润-31.88 万

元（未经审计）。 

经查询，厚普低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D310121250624476）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厚普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债权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光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1、保证担保的债权 

本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债权是指自2025年6月24日至2028年6月23日期间因乙方向主合同

债务人发放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汇票承兑、票据贴现、商票保融、

押汇、保理、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等各类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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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债权额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

和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

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査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

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 

其中债权本金限额为折合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2、保证方式 

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

有全部履行其债务，或者发生约定的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乙方均有权直接要求甲方承担保

证责任。 

3、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票据

贴现债权余额、办理商票保融债权余额、押汇债权余额、信用证债权余额、保函债权余额和

/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授信本金和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

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乙

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财产

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

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 

4、保证期间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为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

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理票据贴现或办理

商票保融，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

年。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7301202500000262）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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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厚普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

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

本合同项下任一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

履行担保责任。 

2、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

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3、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

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

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

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4、主合同项下债务人 

四川省嘉绮瑞航空装备有限公司 

5、被担保债权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25年6月24日至2026年6月24日止的期间内

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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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

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为限。 

（三）《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成担司信字2551051号）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甲方）：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反担保人（乙方）：厚普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丙方）：四川省嘉绮瑞航空装备有限公司 

根据丙方申请，甲方决定为丙方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支行（以下简称

债权人）的债务（包括借款或承兑汇票、保函等）提供保证担保，签订《委托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成担司委字2551051号，以下简称主合同），并受托与债权人签订相应的

保证合同或保函。经甲、丙方要求，乙方愿意就甲方基于为丙方担保所承担的保证责任而向

甲方提供相应的保证反担保。 

1、最高额信用反担保的债权 

乙方自愿对甲方担保的丙方自2025年6月24日至2026年6月23日期间，向债权人申请的本

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本金最高限额仅针对本金，本合同信用反担保范围内的所

有债权之和为担保债权总额，担保债权总额可超过本金最高限额）的一系列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人民币借款、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等）向甲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信用反担

保。 

2、信用反担保的范围 

（1）甲方依据主合同和/或保证合同代为丙方清偿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

息、复息、罚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主合同中约定的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担保费、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代偿资金占用

费等（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计算基数，从代偿之日起按代偿当月公布的一年

期LPR的4倍为固定利率计算，利率后续不随LPR调整而调整）；  

（3）甲方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如：调查费、差旅费、咨询费、诉讼费、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保险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甲方的其它费用和损失； 

3、反担保的责任形式和保证期限 

（一）乙方的反担保期限为三年，自甲方实际代偿担保债务之日开始计算；未发生代偿

但尚欠担保费的，自应付担保费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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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承诺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后立即清偿上述所有款项，并将款项划入甲方指定

的账户内；  

（三）乙方承诺：如丙方未按时归还本息导致担保公司履行代偿责任，且丙方分期或延

期逐步归还代偿款的，不影响本合同（或函）的效力，乙方应继续承担本合同（或函）约定

的反担保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5,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10%，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13,6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1.93%；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5,6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62%，实际担保余额为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99%；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0元，实际担保余额为0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担保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D310121250624476）、《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ZB7301202500000262）、《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成担司信字2551051号）； 

2、嘉绮瑞的其他股东出具的反担保保证函。 

 

特此公告。  

 

 

厚普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